
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使用“包
干制”单位承诺书

我单位在 20 年度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申请

集中接收期间，共申请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项，请

予接收。

本单位依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

改革工作的相关要求，严格履行法人负责制，在此郑重承诺：

在立项文件下达后 60 个工作日内，将我单位经费使用“包

干制”内部管理规定纸质版（红头文件）报基金办备案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(单位公章)

年 月 日


